
附件

旺苍县推进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

试点工作协调小组
为顺利推进我县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工作，成立旺苍县推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试点工作协调小组。

一、协调小组组成人员

组  长：吴  健 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副组长：杨  贵  县政府办副主任

        陈  军  县法制办主任

成  员：杨金东  县法制办副主任

何  博  县委编办副主任

        杜劲松  县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

        胡  浩  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

        李  涛 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 赵  艳  县财政局总会计师  

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法制办，由陈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
二、协调小组主要职责

协调小组负责全县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试点工作方案的制定，研究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；组织试点工作具体推进，组织召开协调小组及工作推进会议，协调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装备及经费保障；收集试点工作信息，总结试点经验；协调处理试点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；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、问责、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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